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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公共關係是警務工作中一個重要環

節，隨着社會的發展，警察公共關係越受重

視。如今，網絡媒體迅速發展，即時通訊軟

件（ 微 信、WhatsApp 等 ） 及 社 交 網 站（ 如

Facebook）逐漸成為公眾發表意見的平台，產

生巨大輿論力量，為警察開展公共關係帶來便

利的同時也帶來挑戰。因此，警察公關部門一

方面應善用網絡媒體樹立警察正面形象，另一

方面應及時注意公眾言論的發酵並採取應對措

施，同時借助各種網絡平台向公眾展現親和的

一面，最終達到公眾主動協助、參與警方各項

工作的目的。

一、網絡媒體的普及和影響

互聯網覆蓋全球，消除了地域的阻隔，

傳播對象沒有階級或地位的限制，使用者能

透過電腦、電視以及智能手機接收多方面的

即時資訊。

（一）網絡資訊跨域獲取

網絡媒體，又被稱為“第四媒體”，是除

了報紙、廣播及電視等媒體之外，近年快速興

起及被廣泛運用的宣傳途徑，它是藉國際互聯

網傳播資訊的一種數碼化、多媒體的傳播媒介。

凡擁有接收訊息平台的大眾，都可以透過網絡

取得最新的資訊，訊息一經發放，便會有特定

的人群接收到，再經由該群體，以幾何級數的

方式擴大受眾總量。另外，網絡訊息上載後可

以長時間留存在網頁內，公眾可隨時隨地瞭解

警察發放的資訊。而網絡媒體優於傳統媒體的

另一個方面，就是警察可主動發放訊息的同時，

受眾也可以主動地搜尋和下載訊息。

（二）網絡宣傳凝聚公眾

網絡媒體不受時空限制，打破訊息壟斷，

可使特定群體在虛擬或實質的環境空間中集

結，群體中的每一成員，會因應這個群體的相

互交流、群體壓力或共同認可的模式而個別作

出相應的調整。近年興起的“快閃”是網絡媒

體的產物，它是透過互聯網集結一群互不相識

的人，在同一時間和地點進行同一活動，完成

後快速消失。

另一方面，網絡媒體的宣傳模式可以是以

“點對面”的大眾傳播。例如 2014 年在網上

首先發起的“冰桶挑戰”熱潮，是由一個人在

互聯網向全世界發起“淋冰募捐”，後來再於

互聯網以點對點的人際傳播方式，以一個人挑

戰三個朋友的方法使“淋冰熱”逐點倍增地迅

速形成世界聯繫鏈。由此可見，網絡媒體的傳

播方式是靈活多變的。

在警察公共關係的網絡媒體傳播中，公

眾也可以自己決定是否將訊息傳遞給別人。市

民大眾在互聯網中經常交流所得的資訊，漸漸

成為網上朋友，形成一種群眾力量，關係更加

親密，並產生認同感。警察公共關係部門更要

善用網絡這種快速凝聚公眾力量的特性，組織

關心社會、熱衷公眾事務的群體，尤其是青少

年一族，借助他們能對朋輩起正面影響力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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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迅速鞏固民間對警方的支持基礎。

（三）網絡言論形成輿論

在訊息共享的情況下，市民大眾在發放和

接收訊息時，一般都會加入一些個人意見。而

這些個人的主觀意見，經不斷的傳播、連鎖發

放、評論、被“讚”之後，可能會形成一種普

遍受眾的主流意見。持相同意見的人在網上留

言、讚許，相互吹捧，輿論由此產生。當這種

廣受支持的“主流意見”被更多受眾認同的時

候，對社會可能形成一種輿論壓力。這種壓力

就如輻射擴散一樣，如未能及時處理，可能會

發展成嚴重影響社會的事件。去年在香港發生

的“佔中事件”，發起人其實於多種途徑頻密

宣傳、推動，例如在社交網站建立多個社團及

群組，除了呼籲市民大眾集結之外，還發放一

些能起激化作用的訊息，以鼓動更多人加入行

列。同時，亦透過支持事件的媒體大幅報道，

網絡新聞將事件的輿論力量擴大，令社會對整

件事的發展及處理手法更為關注。

二、網絡媒體在警察公關中的

作用

網絡媒體兼備大眾傳播及人際傳播的優

勢，將兩者的工作合二為一，大大減省了繁重

的警察宣傳工作量，提升工作效率。

（一）推廣警察形象

傳統媒體對警察形象的推廣，固然不可

或缺，但始終屬於偶發性的資訊傳遞，未能做

到藉經常性或週期性的推廣來確立形象。近

年，司警局逐步掌握及運用網絡媒體的優勢，

達致宣傳的效果。例如，每年舉辦“傳媒眼中

的司法警察”攝影比賽便能透過傳統及網絡媒

體的宣傳，推廣司法警察的形象。比賽除了推

進司警局與傳媒的關係外，還能透過記者的專

業角度把司警局不同的工作範疇展現於公眾面

前，得獎作品隨後在網絡上廣泛流傳帶來宣傳

效果。又由於這些作品的原創者都是傳媒工作

者，比賽便不是司警局單方面的自我宣傳，參

賽作品會被認為是較能反映司警局工作真實的

一面。

（二）警民溝通平台

瀏覽社交網站及以網絡搜尋資料，已經成

為一部份市民的日常生活習慣。在網絡平台發

佈更多有關司警局的資訊，會令市民對本局的

工作及發展有更即時和深入的瞭解。市民除了

清楚認識司警局的職務範疇，懂得在甚麼情況

下向本局求助外，還會提升對本局的親切感，

改變以往怕與警察接觸、怕麻煩的心態。新聞

發佈會是由警察向新聞媒體主動傳遞訊息，市

民大眾只在被動地接收訊息，參與感及投入感

都非常缺乏。透過網絡，警察也可以利用網絡

媒體快捷、直接的特點，在固定的網站或網上

平台適時準確地把最新訊息傳遞給市民大眾，

市民也能發表意見及建議，更能於網上報案。

漸漸地，存在於網絡媒體的警民關係從以往的

單向的訊息發佈，發展至現在的雙向溝通，形

成一個簡單而直接的平台。

（三）提高宣傳效率

傳統的警察公共關係，一般是透過報章、

電視、宣傳海報及單張、講座、社區宣傳活動

等來推動和維繫的，投入很多人力財力。網絡

媒體的普及，令資訊的傳遞更簡便快速。然而

網絡媒體存在真實性及權威性不足的問題，所

以對傳播新聞資訊和其他重要訊息，並非具有

絕對的選擇優勢。但如果以逐步滲透的方式，

適時在網絡媒體發放特定的訊息，便能有效地

加深受眾對相關資訊的印象，甚至改變他們的

意識形態，對其後的一系列延續宣傳及教育起

到促進和推動的作用。

三、警察公關善用網絡媒體

在網絡資訊年代，市民大眾能簡單、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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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大規模地發佈訊息、製造輿論和發起活動，

這將會是警察在處理公共關係上值得重視並要

審慎應對的一大課題。

（一）及時應對公眾評論

網絡媒體比傳統媒體優勝的其中一點，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及時性。由於來自

世界各地、任何網民的訊息都可以在瞬間相

互傳遞，如果警察未能快速回應或更新訊息，

市民便會因應接收的訊息自行猜測和演繹。

警察要在市民未提出質疑前主動表態，將事

實客觀地向公眾說明及分析，讓公眾更瞭解

警察工作及實際情況，以堵塞網絡平台供其

他使用者發放不實消息的缺口，讓市民感覺

到警察解決問題的能力及誠意，以致更信任

警察。但對於未經證實的輿論則應不加評論，

避免捲入輿論的漩渦。

網絡媒體是警民溝通的一道橋樑，市民在

網絡中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其他市民大

眾在接收該訊息後，也會發表自己的感受及言

論。這個時候，如果警察能及時回應和釋除公

眾疑慮，就可增加互信，更能確立警方官方網

站的權威性，並獲得公眾對警方工作的理解和

支持。當警民間建立良好互信關係後，市民大

眾會向警方提供消息及解疑資訊。

（二）監察輿論制定策略

群體間廣泛互傳訊息形成巨大的輿論力

量，若群體不分是非，只選擇和單方面發放對

群體有利的訊息，便會形成不公的輿論。警察

組織要審視輿論，如存在影響警隊或社會的

輿論，一方面必須以正式途徑公開發佈澄清聲

明，另一方面可透過其他渠道發放正面訊息，

避免輿論只傾斜發放一方，影響及誤導未取態

的公眾。因此，對於在網絡媒體廣泛流傳的訊

息，警方應該進行恆常監察，以防範任何有可

能影響警隊聲譽以及運作的訊息。同時，警察

公關部門必須掌握網上即時資訊，及時瞭解民

意取向及民情轉變，適當調整警察公關策略並

分析輿論發展趨勢，制定相應的警察公共關係

措施，才能取得公眾理解及支持，實現警民一

家的目標。

（三）妥善處理網絡流言

無論是經由傳統媒體，抑或是網絡媒體，

警察對外發佈重要訊息都應該統一由警察公共

關係部門發放。因此，警察公關人員要肩負前

線對外的工作，除了要具備專業的公關知識

外，也應該提高對外接待能力、溝通能力和應

變能力，才能面對網絡媒體環境中很多突發問

題。警察公關人員需要良好的文字表達能力、

語言表達能力及肢體表達能力，以確保當下

新時代警察與市民大眾在網絡及實際環境下溝

通互動及訊息互傳的準確性。同時，警察公關

人員亦要具備精確的觀察能力，準確地預測、

跟進分析並妥善處理問題，減少警民矛盾和衝

突。

社會的謠言、流言都是因為市民大眾對

某些事情存在懷疑，或對具體情況不清晰，經

醞釀、發酵後產生出來的負面結果。要令市民

大眾更詳盡了解警察的工作，單靠公關部門

的宣傳是不足夠的，因為公關部門的宣傳，一

般集中於文字或語言的單向傳遞，而文字語言

的解釋遠遠不及行動演繹來得精確和易於接

受。所以，當面對任何網上失實的報道或輿論

的攻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全體警務人員以身

作則，用實質的行動來回應市民大眾的懷疑或

訴求，網絡流言便會不攻自破。要做到以身作

則，警務人員應該克己守規、嚴守法律，在日

常的警務工作中，應該主動有禮地與市民大眾

接觸，建立親切形象，讓市民對警察充滿信心。

只要警察隊伍在日常工作中能待民以誠以禮，

專業嚴謹執法，獲取市民的信任，在遇到流言

或不公的輿論時，市民大眾還是會選擇站在他

們所信任的警察隊伍的一邊。


